《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

政策解读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部署，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发改环资〔2025〕1745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发改环资〔2025〕1745号）精神，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部署要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厅起草了《自治区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征求意见稿，并向商务厅、交通运输厅、民政厅、农业农村厅等16个部门（单位）征求意见建议，在充分吸收采纳各方面意见建议后，形成了此次印发的《通知》。

二、主要内容

《通知》共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重点任务，主要涉及4个方面、13项落实措施。一是实施设备更新。优化设备更新支持范围，继续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更新，支持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加强设备更新项目和资金管理。二是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制度。三是畅通回收循环利用渠道。完善废旧设备和消费品回收网络，规范二手商品交易和废旧设备再制造，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四是加快标准提升牵引。加快地方标准制修订进度，加强标准执行监督。

第二部分为组织实施，提出明确责任分工、落实支持资金、规范资金使用、加强监督管理、营造公平参与环境、加强跟踪评估、强化政策宣传等7项保障措施。
三、主要特点

（一）优化支持范围。根据国家政策要求，设备更新方面，在2025年支持领域的基础上，新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设备更新，养老机构设备更新，消防救援设施设备更新，检验检测设备更新，以及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百货店、大型超市等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同时，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农业机械报废更新由消费品以旧换新调整至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实施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产品），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以及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

（二）优化补贴标准。汽车报废更新和汽车置换更新按新购车价比例进行补贴，报废更新每辆补贴上限为2万元、置换更新每辆补贴上限为1.5万元；6类家电以旧换新补贴1级能效或水效产品，按产品售价15%补贴，单件补贴上限为1500元；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按产品售价的15%给予补贴，单件补贴上限为500元，以上领域全国执行统一的补贴标准。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补贴，由自治区商务厅结合我区实际，确定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具体品类和标准，并按程序实施。

（三）优化实施方式。按照国家工作要求，2026年政策更加注重“时序性”和“均衡性”原则，均衡有序按月使用资金，平稳有序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商务部门将进一步优化规范消费品以旧换新管理制度，完善参与经营主体名单管理、产品销售价格备案、补贴资格发放、资金审核兑付等全链条实施细则；建立健全补贴资金预拨制度，在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资金清算效率，降低企业垫资和经营压力。支持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提高农村地区消费服务能力。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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